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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月供投资计划条款及细则   

请小心阅读以下的「注意」及计划条款。阁下递交此申请时须接纳此等细则，并受其约束。 

注意: 

1. 股票月供投资计划（「本计划」）只适用于在汇丰持有现金户口（「现金户口」）及最少一个汇丰投资服务户口或汇丰

证券户口的客户。如阁下参加本计划后，在任何时间不再持有现金户口及最少一个汇丰投资服务户口或汇丰证券户口，

阁下参加本计划会被自动终止而不作另行通知。 

2. 客户于本申请表列明申请参加本计划所用的姓名，须与本申请表上指定的汇丰投资服务户口、汇丰证券户口及现金户口

所用的姓名相同。 

3. 汇丰有权不时指定各证券的每月最低及最高投资供款额(如适用)。该金额包括本计划下应付的每月经纪佣金。 

4. 综合所有证券而计算的每月投资供款总额，将每月于汇丰不时指定的日期以直接付款授权的自动转账方式从阁下于汇丰

维持的指定现金户口内扣除而毋须作另行通知。如该指定日期并非营业日，则每月投资供款额会在该日的前一个营业日

扣除。在本申请表内，「转账日」指每月投资供款额的实际扣数日期。 

5. 如阁下已设立股票月供投资计划而阁下于本请表格指示选用的现金户口与之前设立的股票月供投资计划所指定的不符，

阁下最新所选的现金户口将取代阁下先前为本计划内其他股票及所有其他股票月供投资计划（如有）所设定的现金户

口。 

6. 阁下须确保指定户口内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于转账日支付每月投资供款总额。汇丰从阁下的户口扣账前，不会向阁下发

出每月通知。如阁下选择的现金户口附带备用信贷，阁下可能因该户口的款项结存少于每月投资供款总额而产生透支费

用及利息。 

7. 在符合本条所载的条件下，阁下可增加某个月份的每月投资供款总额。该等条件为：(i)阁下须支付汇丰指定的费用(如

有)；(ii)阁下须以汇丰网上理财或汇丰订明的方式给予书面指示，而汇丰在转账日最少五(5)个营业日之前收到该书面指

示，该指示方可在该转账日生效；(iii)金额增幅不可少于汇丰指定的最低金额并必须为港币 1,000元的倍数；及(iv) 阁下

每月只可作出一次增加供款指示。 

8. 在符合本条所载的条件下，阁下可不时修改本计划下的供款，及随时终止参加本计划。该等条件为：(i)阁下须支付汇丰

指定的费用(如有)；(ii)任何修改或暂停供款须得到汇丰同意；及(iii)阁下须以汇丰网上理财或透过其他汇丰可接受的途

径给予指示(例如: 经分行按汇丰订明的方式给予书面指示)，而汇丰须在转账日最少五(5)个营业日之前收到该指示(适用

于以汇丰网上理财给予指示)或最少八(8)个营业日之前收到该指示(适用于透过其他汇丰可接受的途径给予指示)，该指

示方可在该转账日生效。 

9. 在符合本条所载的条件下，阁下可不时暂停本计划下的供款。该等条件为：(i)阁下须支付汇丰指定的费用(如有)；(ii)任

何暂停供款须得到汇丰同意；及(iii)阁下须以汇丰订明的方式给予书面指示)，汇丰须在转账日最少八(8)个营业日之前收

到该指示，该指示方可在该转账日生效。 

10. 本申请表必须填写妥当，而汇丰须在转账日最少五(5)个营业日之前收到本申请表，以便阁下由该转账日起作出供款。 

11. 如您于同一天就同一股票月供投资计划透过不同渠道提交多个指示，本行将以您经汇丰网上理财最后提交的指示为准并

取代该天内提交的其他指示。如您于同一天曾透过分行设立股票月供投资计划，您于该天内透过汇丰网上理财为同一股

票月供投资计划提交的最后指示将视作该已设立计划的最终指示。 

12. 如您已为同一股票设立了股票月供投资计划，您于不同日子内及任何月份的转账日期限前所提交的最后指示(如有)将取

代所有较早前为同一股票月供投资计划的指示及视为该月份的最终指示。 

13. 除非另有指定，否则本申请表及随附条款及细则中所提及的「营业日」指银行在香港开放营业的日子（星期六、日及公

众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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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1. 阁下参加本计划，须受阁下已接受的本条款及细则（包括本申请表第一页「注意」部分所载的条款及细则）及综合理财

户口条款及细则或汇丰证券户口条款及细则（如适用）所约束。就此而言： 

1. (a) 为清楚起见，经本计划购入的证券及在本计划下提供的服务分别构成综合理财户口条款及细则或汇丰证券户口条款

及细则中定义的「证券」及「服务」； 

2. (b) 除非文义另有要求，本条款及细则中的词语及语句，均沿用综合理财户口条款及细则或汇丰证券户口条款及细则所

定的定义；及 

3. (c) 本条款及细则与综合理财户口条款及细则或汇丰证券户口条款及细则如有任何不一致，概以本条款及细则为准。 

2. 汇丰可绝对酌情不时更改可供阁下选购的证券系列。汇丰有权从该系列删除阁下已作出指示选购的任何证券。汇丰会向

阁下发出事先书面通知。在该情况下，阁下可指示汇丰终止就该证券的供款及／或将有关供款转投其他可供选购的证

券。如汇丰在该通知期届满时或之前仍未收到阁下的指示，汇丰有权酌情取消阁下选购该证券的指示，而不作另行通

知。 

3. 阁下明白及接受汇丰可不时指定及更改的可供选购证券系列及就本计划所提供的任何资料，并不构成汇丰向阁下提供任

何性质的投资意见。阁下确认已按及会按阁下自身的决定判断投资于该等证券是否适当，如有疑问，阁下会向本身的投

资顾问寻求适当的意见。 

4. 阁下同意支付汇丰不时指定的经纪佣金及就与本计划有关的服务的其他费用及收费。经纪佣金将从阁下的每月投资供款

总额中扣除，而扣除经纪佣金后的余额将用于按阁下的指示购买证券。汇丰有权在给予阁下不少于三十(30)日事先书面

通知的情况下不时更改阁下应支付的任何费用及收费。 

5. 如阁下指定的现金户口在转账日并无足够资金支付每月投资供款总额（包括经纪佣金），汇丰将视此为阁下就阁下指定

的现金户口下未经授权透支服务的非正式要求，而汇丰可： 

1. (i) 绝对酌情拒绝阁下的要求并取消阁下在该月的购买证券的全部指示；或 

2. (ii) 同意阁下的要求并向阁下提供透支服务或增加阁下在阁下指定的现金户口下的现有透支限额。透支金额或现有透支

限额增加的利息按汇丰当时适用于未经授权透支服务的利率每日累算。汇丰可从阁下指定的现金户口内扣除就透支服务

或增加限额征收的手续费。 

如汇丰连续三(3)个月或以上取消阁下在该月的购买证券的全部指示，不论原因为何，阁下参加本计划会被自动终止，

而不作另行通知。 

6. 汇丰将尽合理的努力按阁下的指示代阁下购入证券，汇丰可不时指定一个在每月转账日后的日期为购买日期，或如指定

日期并非交易日，则在下一个交易日执行（「执行日」 ）。汇丰会于执行日在汇丰认为适当的香港联合交易所开市时

间内执行阁下的指示。本条款及细则提及「交易日」一词，指香港联合交易所开市交易的日子。 

7. 汇丰可以整手及碎股形式为在本计划下给予汇丰指示购买同一种证券的客户购买该证券。阁下同意及明白汇丰为每种证

券厘定一个平均单价，方法是将整手和散股购入的全部股数综合计算一个平均买入价，作为平均单价（「平均买入

价」），此平均买入价适用于本计划内每位指示汇丰购入该种证券的客户。阁下同意以平均买入价购买证券，而非以公

开市价购买，而公开市价可能高于或低于平均买入价。 

8. 如阁下选择的证券在执行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停牌，汇丰将在实际可行情况下，尽早和尽合理努力，在复牌后第一个交

易日购买该证券。如在该执行日后第二个交易日收市前，该证券仍未复牌，汇丰将取消阁下在该月购买该证券的指示。

汇丰会于执行日后在合理时间内将投入该证券的投资供款（不附利息）拨回阁下指定的户口内。 

9. 尽管汇丰将会尽合理努力执行阁下的指示，阁下明白阁下每月投资供款可能由于各种情况而未能全部运用。该等情况包

括碎股供应短缺或股价波动。汇丰会于执行日后在合理时间内将任何剩余供款（不附利息）转入阁下指定的户口内。 

10. 购入的所有证券将在执行日后第二个交易日（「结算日」）或之前，存入阁下在汇丰维持的汇丰投资服务户口或综合理

财户口或汇丰证券户口（如适用）内。存入的证券将根据阁下的汇丰投资服务户口、综合理财户口或汇丰证券户口的条

款及细则持有，惟须支付任何适用费用及收费。阁下只可在结算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或之后出售任何经存入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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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当阁下于本计划进行一项证券交易后，本行会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尽快透过本行不时指定的任何方式或媒介提供该项交

易的重要特点，包括电邮及／或短讯通知。在此情况下，汇丰「e提示」服务的条款及细则将在相关范围内适用。 

12. 阁下明白在本申请表提供的个人资料，以及汇丰与阁下之间的交易或往来细节，汇丰可使用、保留、披露及转移（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或外地）至汇丰认为必要的人士，包括汇丰集团任何成员，以用于汇丰可向阁下提供的服务有关的任何用

途，及／或用于核对阁下其他个人资料，及／或用于汇丰及／或汇丰集团其他成员作推广、改善及加强一般客户服务。

阁下有权要求查阅及更正任何个人资料及要求停止将个人资料作直销用途。 

13. 汇丰可随时撤回或取消本计划而并不一定发出通知或给予理由。汇丰有权在给予阁下最少三十(30)日前事先书面通知的

情况下不时更改本条款及细则。如阁下在该通知期届满前并未终止参加本计划，即视为已同意该更改。 

声明 

1. 本人﹝等﹞确认已阅读并明白以上所载的各项条款（包括上述「注意」部分所载条款）之全文，而本人﹝等﹞承诺（共

同和个别地）受此等条款约束。 

2. 本人（等）授权汇丰根据本申请表所载的条款及细则（包括上述「注意」部分所载的条款及细则），于指定日期从本人

（等）上述指定户口扣除指定金额。本人（等）同意在户口保持最少相当于该金额的结存及／或可用信贷额。本人

（等）亦同意在扣除该金额之前，或获通知因任何原因无法执行有关指示之前，本人（等）无权提取或以任何方式处理

该金额的结存〔该金额的结存不构成汇丰对本人（等）的债项〕或信贷额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本人（等）谨此将该金额

的结存抵押予汇丰，作为本人（等）为本申请表内的指示承担责任的担保。 

3. 本人（等）确认贵行汇丰并无招揽销售本产品或交易或就此提供任何建议或意见。本交易乃根据本人（等） 的个人判

断作出。汇丰并无任何责任或义务评估或确保产品或交易的合适性。 

4. 本人（等）明白汇丰销售人员的薪酬基于其整体表现并参考多种因素而厘定，并不单纯按其财务表现来决定。为鼓励销

售人员与客户建立深厚、持久及互利的关系，其薪酬会不时检讨。 

5. (于 2014 年 6 月 15 日之前开立的投资户口适用) 

本人（等）确认本人（等）并非美国居民。 

(于 2014 年 6 月 15 日或以后开立的投资户口适用) 

本人（等）确认本人（等）并非下列人士： 

- 美国公民或拥有美国国籍（不论是否双国籍或公民身分或居住地址）; 

- 美国居民（不论国籍或公民身分）; 

- 美国纳税人（即就美国联邦所得税而言，在美国联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上选择被视为美国居民（不论国籍或公民身

分））; 

- 有美国地址（例如在美国的主要通讯地址、居住地址或工作地址）。 

 


